
2020年責任銀行原則(PRB)執行進展報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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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發揮金融業對企業社會責任之影響力，國泰世華銀行於2018

年12月對外聲明自願遵循聯合國「責任銀行原則」，成為台灣首家

遵循責任銀行原則之銀行。

國泰世華銀行李偉正總經理表示：「感謝國泰世華全體同仁的

努力，讓本行遵循責任銀行原則的腳步往前邁了一大步，未來將持

續推動責任銀行原則，發揮金融業的影響力，達成企業與社會及環

境的共榮發展」。

本報告為國泰世華銀行聲明遵循「責任銀行原則」六項原則，

依其中原則六，定期對外揭露PRB執行進展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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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則 1：Alignment 一致性

原則 執行進展內容摘要

原則 1：
Alignment 
一致性

.

銀行應確保業務策略與聯
合 國 永 續 發 展 目 標
（SDGs）、《巴黎氣候
協定》以及國家和地區相
關框架所述的個人需求和
社會目標保持一致，並為
之做出貢獻。

在一致性方面，重要SDGs辨識與執行規劃，摘要說明如下：

.

本行已辨識出本行具重大影響力之9項SDGs，以使本行之經營策略及計畫與SDGs、

巴黎氣候協定等社會目標保持一致，並制定CS相關部門執行SDGs之行動計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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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則 2：Impact and Target setting 衝擊與目標設定

原則 執行進展內容摘要

原則 2：
Impact and Target setting
衝擊與目標設定

.

銀行應不斷提升正面影響，同
時減少因業務活動、產品和服
務對人類和環境造成的負面影
響，並管理相關風險。為此，
銀行應針對影響最大的環境、
社會和經濟領域設定目標，並
且公開揭露目標。

在衝擊與目標設定方面，分兩個階段進行分析與設定，摘要說明如下：

一、依據PRB方法，識別出本行對SDGs、巴黎氣候協定之影響重大的六個領
域：(正面影響有5個與負面影響有1個)

(1)正面影響方面：(a)再生能源貸款
(b)社會企業貸款
(c)微型貸款
(d)高齡族群之商品推動
(e)數位金融

(2)負面影響方面：高碳排產業貸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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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則 2：Impact and Target setting 衝擊與目標設定

原則 執行進展內容摘要

原則 2：
Impact and Target setting 
衝擊與目標設定

.

銀行應不斷提升正面影響，同
時減少因業務活動、產品和服
務對人類和環境造成的負面影
響，並管理相關風險。為此，
銀行應針對影響最大的環境、
社會和經濟領域設定目標，並
且公開揭露目標。

二、針對上述六個領域，再依照PRB要求篩選出影響力特別重大之兩個領域
並設定目標，說明如下：

(1)再生能源貸款(正面影響)：

(a)目標設定：「再生能源授信餘額占發電業授信餘額比重」至2025
年比重達85%。

(b)追蹤管理：每季定期追蹤。
(c)進展狀況：2020年12月比重76.08%，較2019年12月比重69.23% 

成長增加 6.85%。

(2)高碳排產業貸款(負面影響)：

(a)目標設定：停止新承作燃煤發電融資。
(b)追蹤管理：每季定期追蹤。
(c)進展狀況：自2019年10月起「不再新承作燃煤發電融資」，故已於

2019年10月達成目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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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則3：Clients and Customers與客戶合作

原則 執行進展內容摘要

原則3：
Clients and Customers
與客戶合作

.

銀行應本著負責任的原則與客
戶/顧客合作，鼓勵永續實踐，
促進經濟活動發展，為當代和
後代創造共同繁榮。

在與客戶合作方面，以公平待客政策準則為基礎，促進與客戶/顧客合作，鼓
勵永續實踐，促進經濟活動發展，發揮對環境社會的正面影響，摘要說明如
下：

一、本行為台灣綠色金融先行者，承做台灣首件太陽能融資案、首件赤道原
則案件、首件離岸風電聯貸案等，2019年亦主辦亞太地區規模最大離岸
風場聯貸案，與客戶合作，提升環境社會的正面效益。

二、本行透過前中後台的線上線下數位整合，以提供客戶無斷點的各種美好
數位金融體驗服務為目標，創造全新的數位通路服務與數位金融體系。

三、推動社會企業優惠融資，支持社企發展，並與社企客戶合作「紅利點數
捐贈」、「聖誕社企市集」等專案，創造社會影響力。

四、推動職棒防賭基金信託、幸福守護安養信託等，透過本行專業職能，與
顧客合作，促進職業運動健康風氣，確保客戶資產運用方式，創造社會
價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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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則4：Stakeholders 利害關係人

原則 執行進展內容摘要

原則4：
Stakeholders
利害關係人

.

銀行應主動、定期且負責任地
與利害相關方進行接觸、協
商、互動、合作和/或建立夥伴
關係，從而實現社會目標。

在利害關係人方面，除進行辨識主要利害關係人，並強化磋商、互動和合作，
發揮對環境與社會的正面影響，摘要說明如下：

一、與國泰金控合作舉辦「國泰永續金融暨氣候變遷高峰論壇」與客戶、政
府監管機關、學術界、NGO、國泰金控及集團其他子公司進行交流互
動，為台灣帶來環境社會的正面影響與價值，加上大量媒體曝光，影響
力卓越。

二、進行客戶滿意度調查反饋，確實了解客戶及在地社區之心聲及需求，以
發揮本行以金融增進社會福祉之價值。

三、參加外部評比，如台灣金融研訓院菁業獎、台灣企業永續獎等，獲得獎
項認可，公布社會大眾周知，並了解外界期待，精進永續經營。

四、發揮核心職能，與警政系統合作，防堵詐騙，獲警政署表揚為協助攔阻
詐騙有功單位。

五、與國泰金控合作舉辦供應商大會，促進供應商對於永續認同，改善其生
產營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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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則5：Governance and Culture 治理與文化

原則 執行進展內容摘要

原則5：
Governance and Culture 
治理與文化

.

銀行應通過有效的公司治理和
負責任的銀行文化來履行其對
原則的承諾。

在落實PRB之現行治理架構與管理，已建立由上而下的負責任銀行治理制度
與文化。摘要說明如下：

一、在PRB執行推動上，董事會為上位督導，銀行CS小組為權責組織，每季
召開CS會議檢視執行進度，並由CS小組秘書單位每半年彙總進度呈報董
事會。

二、於員工訓練課程，增加PRB線上學習課程，以強化負責任銀行之企業文
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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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則6：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公開揭露及當責

原則 執行進展內容摘要

原則6：
Transparency and 
Accountability 
公開揭露及當責

.

銀行應定期評估原則的履行情
況，公開揭露我們的正面和負
面影響以及我們對社會目標的
貢獻，並對相關影響負責。

本行領先業界遵循國際永續標竿框架，為台灣首家宣示自願遵循聯合國責任
銀行原則之銀行，公開揭露及當責相關說明如下：

一、本行之PRB執行進展報告自今年起將每年定期於本行企業永續官網與國
泰金控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中公開揭露給社會大眾與投資人。

二、本PRB執行進展報告，本行委任會計師事務所進行確信，確信項目請詳
「確信項目彙總表」。

三、為展現對企業永續與PRB之當責精神，本行每年於國泰金控企業社會責
任報告書揭露赤道原則與企業授信ESG審核控管狀況，2020年已修訂
「企業放貸環境社會與永續治理(ESG)要點」與「赤道原則專案融資管理
規則」，精進赤道原則與ESG風險控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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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信項目彙總表

編號 確信標的資訊 適用基準

1

本行辨識出6大影響領域如下：

(1)正面影響方面：(a)再生能源貸款
(b)社會企業貸款
(c)微型貸款
(d)高齡族群之商品推動
(e)數位金融

(2)負面影響方面：高碳排產業貸款

經本行研究後並經內部管理會議通過之六大影響
領域。

2

本行已設定之再生能源放款與燃煤發電融資目標如下：

(1)再生能源貸款目標：2025年再生能源授信餘額占發
電業授信餘額85%

(2)高碳排產業貸款目標：不再新承作燃煤發電案件

經本行內部管理會議通過之目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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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確信標的資訊 適用基準

3
本行每季定期追蹤再生能源授信餘額占發電業
授信餘額之比重與不再新承作燃煤發電案件之
執行狀況。

本行經內部管理會議每季定期追蹤再生能源授信餘額占發電
業授信餘額之比重與燃煤發電融資目標的執行進度與情形。

4

2019年12月-再生能源授信餘額占發電業授信
餘額之比重為69.23%

2020年12月-再生能源授信餘額占發電業授信
餘額之比重為76.08%

本行之再生能源授信餘額占發電業授信餘額之比重定義為：

再生能源發電業授信餘額/發電業授信餘額

一、再生能源發電業：營業項目與再生能源相關。

二、發電業涵蓋範圍：
(1)行業別為電力供應業者（含一、所辨識之再生能源業者）
(2)行業別為非電力供應業但業務單位回報為火力發電用途者

5

在本行PRB執行推動上，董事會為上位督導，銀
行CS 小組為權責組織，每季召開CS會議檢視執
行進度，並由CS小組秘書單位每半年彙總進度
呈報董事會。

本行實際推動PRB執行情形。

6
2020年已修訂「企業放貸環境社會與永續治理
(ESG)要點」與「赤道原則專案融資管理規則」

2020年「企業放貸環境社會與永續治理(ESG)要點」與「赤
道原則專案融資管理規則」經本行內部核決程序已完成修訂。

確信項目彙總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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